第十六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活动方案

一、活动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对标群星 淬炼精品”“大众文艺 全民共创”“直达基层 惠民润心”“清新福建 闽式生活”，着力创作一批弘扬主旋律、彰显闽派文化、传递真善美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为全国群星奖储备优质作品与骨干力量；同时深化“周末戏相逢”等文化惠民品牌效能，深入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繁荣我省群众文化事业，持续赋能我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二、活动时间
2026年9月16日（周三）至10月10日（周六）或10月13日（周二）
三、活动内容
整体活动分为全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暨评选活动、汇报演出暨颁奖典礼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暨评选活动
1.时间：9月16日（周三）至汇报演出前
2.责任主体：组委会
3.地点：省属院团剧场（具体地点结合活动实际待定）
4.内容：组织开展全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与评选活动，对标全国群星奖评奖标准，设音乐（含声乐、器乐）、舞蹈、广场舞、群众合唱、曲艺五大艺术门类，集中展示近年来我省群众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推出一批精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工作严格遵循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精神，在参照上一届福建音乐舞蹈节及第二十届群星奖奖项设置与评奖办法的基础上，科学设置奖项，建强专家评委库，进一步优化细化评选规则。
第二阶段：汇报演出暨颁奖典礼
1.时间：10月10日（周六）或10月13日（周二）
2.责任主体：组委会
3.地点：省属院团剧场（具体地点结合活动实际待定）
4.内容：展示第十六届福建音乐舞蹈节优秀作品。组委会现场公布评选结果，并为获奖作品（团队）及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证书、奖牌；获奖作品（团队）将登台展演，集中呈现活动丰硕成果。
四、组织机构
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福建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福建省艺术馆承办，各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协办；同时成立第十六届福建音乐舞蹈节组委会，设主任、副主任和成员，主要负责赛事的组织领导；设立第十六届福建音乐舞蹈节组委会办公室，设主任、副主任和成员，主要负责赛事的策划、组织和协调等。同时组建第十六届福建音乐舞蹈节赛事评委会，负责赛事的具体评审和监审。组委会名单详见附件。
五、宣传要求
1.坚守宣传导向，严把内容质量。活动期间，各单位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与安全生产责任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扣讴歌新时代、赋能文旅融合、彰显群文特色核心要求，突出群众原创与跨界融合创新导向，深度挖掘福建地方文化特质，精选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且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作为宣传核心内容。
2.激活宣传阵地，强化作品展示。依托省文旅厅宣传矩阵及各地各级文旅阵地，做好活动氛围全方位布置；同时在各地各级文旅宣传线上平台开设专属专栏，对获奖作品进行公益性集中展示，吸引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及文艺爱好者关注本届福建音乐舞蹈节。
3.拓宽传播渠道，扩大社会影响。充分借助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开展全方位、多维度宣传推广，丰富传播形式、提升传播实效，切实扩大福建音乐舞蹈节的传播力度、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助力赛事品牌提质升级。
六、经费保障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依法合规、统筹兼顾、精打细算、开源节流”的资金使用原则，严格控制活动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七、服务保障
 认真做好场馆检测及维护、环境美化、检验检疫、接待、交通、通讯、电力及志愿者等服务保障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明确责任，落实到位。
八、应急保障
 建立健全预防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做好重大活动与场馆、驻地的安全保卫、食品安全、消防、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及时排查各种安全隐患和影响稳定的苗头性问题，压紧压实责任，把责任落到具体单位、每名人员、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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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六届福建音乐舞蹈节组委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一、组委会成员
主  任：张源生  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主任：吴新斌  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黄建顺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柳公立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曾章团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成  员：陈  昱  福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碧珊  厦门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  晖  漳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秀家  泉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冯火珠  三明市文旅局局长
马  骏  莆田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文谦  南平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林丽凤  龙岩市文旅局局长
          杨运红  宁德市文旅局副局长
魏长春  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  敏  省文旅厅公共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苏贻堆  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江发林  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一级调研员
官蔚岚  省文联省舞协负责人、三级调研员
陈秀梅  省艺术馆馆长
二、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主  任：吴新斌  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副主任：黄  敏  省文旅厅公共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苏贻堆  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江发林  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一级调研员
方  毅  省音协秘书长
陈秀梅  省艺术馆馆长
成  员：凌  敏  福州市文旅局二级调研员
          王国娣  厦门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  媛  漳州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何奕斌  泉州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周新恒  三明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
吴慧娇  莆田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林瑞妃  南平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素珍  龙岩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
          林勤才  宁德市文旅局四级调研员
林锦盛  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
庄  建  省文旅厅公共服务处三级调研员
黄婷婷  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三级调研员
蓝亦婧  省总工会宣教部三级调研员
张  扬  省音协副秘书长
陈  丰  省艺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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